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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ckson Chak Sang CHAN/PLAND

From: Fongs Property < >
Sent: Wednesday, May 20, 2026 5:19 PM
To: William Shu Tai WONG/PLAND <wstwong@pland.gov.hk>
Subject: 回覆: [Application No. A/NE-LK/167] Proposed Temporary Private Vehicle Park (Private Cars and Light
Goods Vehicles Only) and Associated Filling of Land fo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in “Agriculture” Zone, Various Lots in
D.D. 39, Shek Kiu Tau, Sha Tau
 
黃生你好， 
 
郵件回覆運輸署及規劃署的意見， 
 
 
連同三個附件 
 
 
Best Regards, 
Ben Fong  
Honest Land Surveys Company 
Tel :  
 



回覆有關運輸署的意見：

申請地點僅設有 20 個車位（包括 18 個私家車位及 2 個輕型貨車位），整體規模細小

，

停車設施並不對外開放，亦不設時租或日租服務，僅供本村村民使用。此安排能有效

限制使用對象，避免外來車輛進入，從而控制交通產生及吸引的流量

由於使用對象局限於村內村民，且單位數量有限，預計每日進出車次極為有限，對周

邊道路及路口的額外交通負荷屬微不足道。項目不會對鄰近交通構成顯著的負面影

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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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地點為私人村民停車場，僅供石橋頭村村民使用，不對外開放，不設時租或日

租。

為避免外來車輛誤入，申請人將於停車場入口處設置清晰告示牌，

列明：「私家停車場，僅限本村村民使用，總車位數目（18個私家車位、2個輕型貨

車位），不對外開放，非村民車輛不得進入

石橋頭村於入口範圍的私人土地上設置遙控車閘，防止外來未經登記的車輛的進入

申請人認為上述安排已能有效管理交通資訊，避免外來車輛誤入或徘徊，對周邊道

路交通不會造成額外影響。

申請人已參考運輸署《提供停車資訊指引》，並按「私人非公眾停車場」的適用條

款處理。由於停車場不涉及公眾使用，暫不會設置即時空位顯示系統或對外發佈空

位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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